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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主创业的，有社会
保险补贴吗？

答：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小微企业的毕
业 5年内高校毕业生、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
残疾人、就业困难人员，可享受自主创业社
会保险补贴。补贴数额原则上不超过其实
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三分之二，创业失败
人员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1年。社保缴费基
数，原则上不超过当年公布的上年度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

问：灵活就业人员，有社
会保险补贴吗？

答：灵活就业后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员、创业失败人
员、毕业年度和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可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补
贴数额原则上不超过其实际缴纳的社会保
险费的三分之二，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创业失败人员最长不超过 1年；灵活就业
的高校毕业生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其
他人员最长不超过 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
社保补贴的年龄为准），距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 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社保
缴费基数，原则上不超过当年公布的上年度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

问：毕业生符合什么条
件，可享受一次性求职补贴？

答：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符合条件
的省内高校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均可享
受每人 12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具体条
件是：来自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
就业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的，其家
庭成员与毕业生需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
关系。

另外，由民政部门审核后依法纳入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持有残疾人证的、获
得过校园地或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
符合其中两种及以上类别的毕业生，可选择

其中一种类别申报。

问：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场地租赁有补贴吗？

答：毕业 5 年内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且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返乡入乡创业
人员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
正常经营 1 年以上的，可申请场地租赁补
贴。补贴标准每年不超过 3000 元，补贴期
限最长 3 年。

问：个人创业，如何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

答：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
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
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
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口、农村自主创业
农民等 10类人员。个人最高可申请额度为
3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由政府创业担保
基金提供担保，由财政部门按照实际贷款利
率 50%给予贴息。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
力强、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个人，创业担保贷
款到期后可继续申请贷款及贴息支持，累计
次数不超过 3次。符合条件的可向太原市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咨询，咨询电话：5252813。

问：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
款借款人资格核实应注意哪
些问题？

答：1.诚实守信。借款人申请资格核实
和后续办理贷款业务，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如实申报，任何虚假申报都可能导致
行政、经济或法律后果，给个人带来不必要
的损失。

2.合法经营。创业担保贷款是针对特定
人群创业行为给予的扶持政策，符合条件的
人员必须开展合法经营，具有工商、民政等
部门认可的市场主体资格。

3.政策界限。申请资格核实的借款人，
其主要收入来源应该是自己创办的申请贷

款扶持的经营主体，申请人不能是领取养老
金的退休人员，也不能在其他单位领取工
资、缴纳社会保险。

问：符合什么条件，可领
取失业保险待遇？

答：失业前用人单位和个人已累计缴纳
失业保险费满 1年及以上、非因本人意愿中
断就业（如裁员、合同到期、单位违法导致离
职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意向的。

问：失业保险待遇具体有
哪些？发放标准是多少？

答：主要包括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
疗保险费、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等，以保障
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并帮助其再就业。

1.失业保险金：以省内一类地区最低
工资标准作为计发基数，按 90%的计发比
例计发。标准调整按比例变动（参照：2025
年 1 月起山西省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至
1935 元/月）。

2.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人员在领
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社保机构为失业待
遇领取人员代缴职工医疗保险费（以当年
度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基数为标准，个
人不缴费）。

3.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失业人员在领
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其家属可持失业
人员死亡证明、领取人身份证明、与失业人
员的关系证明，按规定向经办机构领取一次
性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配偶、直系亲属的抚
恤金。具体标准按山西省相关规定执行。

问：大龄超龄失业人员，
如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答：大龄失业人员：距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 1年且符合条件者，可延长领取失业保险
待遇至退休；超龄未退人员：超过退休年龄
但未享受养老待遇的失业人员，符合条件者
可以领取失业保险待遇。

记者 张勇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太原市人社部门将针对

就业创业方面的惠企政策集

中梳理汇总，让政策内容更

直观、享受路径更明确。4

月20日，太原市人社部门就

大家关心的内容进行了详细

解答，让政策红利看得懂、够

得着、能享受到。


